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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R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R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515,814,42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发现金红利1.5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0股。
截至报告期末，母公司存在未弥补亏损：截至报告期末，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494,420,940.74元，

且现金流充足，本次利润分配不影响公司持续经营，符合监管规定与《公司章程》要求。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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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行业基本情况及发展阶段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2025-2026年度全国电力供需形势分析预测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

国全口径发电装机容量38.91亿千瓦，其中火电装机15.39亿千瓦（煤电12.61亿千瓦，占总发电装机容
量的比重为 32.4%）；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 20.0亿千瓦，其中新能源发电装机容量 18.42亿千瓦。
2025年，全口径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为51.1%，增容减量效果逐步显现。根据中电联预测，预
计 2026年底，全年新增发电装机有望超过 4亿千瓦，其中，新增新能源发电装机有望超过 3亿千瓦。
预计2026年，太阳能发电装机规模将首次超过煤电装机规模，年底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合计装机规模
达到总发电装机的一半，煤电占总装机比重降至31%左右，占比持续降低，但作为基础电源和灵活性
调节电源的作用短期内无法替代。为支撑新能源大规模接入电网带来的消纳问题，并且需要满足更
严格的环保与能效要求，煤电节能环保及低碳化改造将从规模扩张转向对存量机组的深度挖潜、技术
升级和综合性能提升，行业向高质量、精细化、高附加值方向发展。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持续提高新能源供给
比重，推进化石能源安全可靠有序替代，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能源强国。“十五五”期间，煤电
将充分发挥基础保障性和系统调节性的作用，新增投入放缓，逐渐进入下行通道，助推新能源成为电

力供给的主力军；储能技术助力电网多种新技术形态并存，支撑电力系统调节、电网稳定运行，引领电
力系统由“源网荷”三要素向“源网荷储”四要素转变。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了《新一代煤电升级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5—2027年）》（以下
简称《方案》）的通知。《方案》在衔接“三改联动”政策的基础上，为适应新型电力系统发展需求，从煤电
清洁降碳、安全可靠、高效调节、智能运行四个方面建立健全煤电技术指标体系，指导现役机组改造升
级、新建机组建设运行和新一代煤电试点示范。公司积极响应新一代煤电升级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启
动“等离子+”专项行动计划，扩大新型等离子体、燃烧器等新一代煤电装备技术领先优势，签约国能谏
壁、陕煤略阳等等离子改造项目，福能鸿山超临界直流炉综合性能提升项目。签约国能延吉200MW
机组掺烧褐煤改造项目，行业内首次实现70%比例褐煤掺烧，大幅提升机组燃料灵活性。公司“数字
化图像火检与等离子稳燃控制”等四大技术入选中电联煤电“三改联动”典型案例。

《方案》还指出，在创新技术应用方面，因地制宜采用零碳低碳燃料掺烧等技术，提升机组清洁降
碳技术水平。加大煤电深度调峰和快速变负荷智能控制技术创新攻关和工程应用力度，提升机组智
能运行技术水平。公司持续巩固深化在生物质和氢氨醇掺烧领域的领先优势，聚焦源头减碳，签约国
能荆门生物质气化燃煤耦合降碳灵活性改造。自主开发锅炉燃烧智能管控平台，打造智能燃烧AN⁃
CYCLE品牌，为锅炉机组的智能化吹灰、节能降耗提供可靠的国产化解决方案，智能化（软件）业务签
约额持续增长。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意见》《关于发布〈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重点
领域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2025年版）〉的通知》的发布实施，从双碳目标、国情实际和产业升级的新发
展阶段出发，进一步规范煤炭的全链条清洁高效利用。煤化工、煤制油、煤制烯烃等产业在“双碳”目
标下面临系统性转型升级压力，节能与减排改造已成为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抓手。公司签约宁煤
烯烃“多炉多机”母管制协调控制优化项目实现“一键调峰”；宁煤烯烃煤气化细渣粒化掺烧项目建成
投运，开辟公司固废危废处理“新赛道”。

“十五五”期间，尽管国内煤电新增投资放缓，但印度、印尼、中亚、南非等地区燃煤机组改造需求
迫切，聚焦低成本高效节能技术、环保达标及低碳转型路径。公司积极深化国家能源集团与南非国家
的战略合作，清洁煤炭燃烧技术在南非首次落地，合同额达0.8亿元，并完成南非分公司属地注册。

（二）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抢抓国家新一代煤电技术建设战略机遇，依托煤电灵活性改造与低碳化改造政策

支持，深化高效等离子体点火及深度调峰技术应用，助力“三改“联动高效实施；推动燃烧器升级改造，
促进机组综合性能提升；推进熔盐储能、混氨燃烧等前瞻技术研发应用，为未来业绩增长培育新动能。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5,959.37万元，同比减少24.83%；管理费用、销售费用、研发费用合
计支出17,399.66万元，同比增长14.09%；信用减值损失9,611.05万元，同比增长535.28%；确认投资收
益 174.79万元，同比减少 94.65%；财务费用-1,202.71万元，同比增长 22.81%；利润总额-5,084.19万
元，同比减少163.74%；所得税费用-1,517.12万元，同比减少204.76%；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
567.06万元，同比减少154.64%。公司报告期内各业务板块经营情况如下：

节能板块实现收入68,751.48万元，同比减少34.01%。该板块中，节油业务实现收入34,307.98万
元，同比增长11,563.38万元，同比增长50.84%；综合节能改造业务实现收入33,095.24万元，同比减少
47,950.04万元，同比减少 59.16%；其他业务实现收入 1,348.26万元，同比增长 960.97万元，同比增长
248.13%。

环保板块实现收入 20,872.72万元，同比增长 54.41%。该板块中，低氮燃烧业务实现收入 15,
135.75万元，同比增长6,206.83万元，同比增长69.51%；智能化（软件）业务实现收入5,089.36万元，同
比增长3,049.69万元，同比增长149.52%；房产租赁收入等销售收入372.26万元，同比减少81.01万元，
同比减少17.87%；其他业务实现收入275.35万元，同比减少1,820.15万元，同比减少86.86%。

新能源板块实现收入6,335.17万元，同比减少36.39%。该板块中，混氨业务实现收入3,670.70万
元，同比减少1,835.35万元，同比减少33.33%；清洁供暖业务实现收入2,096.30万元，同比增长353.17
万元，同比增长20.26%；分布式光伏项目实现收入568.17万元，同比减少60.75万元，同比减少9.66%。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R否
元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25年末
2,650,363,780.49

1,855,127,934.64

2025年
959,593,741.23

-35,670,648.92

-39,545,024.21

220,429,719.67

-0.0700
-0.0700
-1.89%

2024年末
2,745,402,653.61

1,928,910,665.86

2024年
1,276,544,485.41

65,287,542.10

54,643,850.97

134,902,056.87

0.1264
0.1264
3.38%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3.46%

-3.83%

本年比上年增减
-24.83%

-154.64%

-172.37%

63.40%

-155.38%
-155.38%
-5.27%

2023年末
2,878,563,281.15

1,940,211,242.83

2023年
1,129,114,117.84

141,230,126.32

134,919,680.25

41,750,836.79

0.2741
0.2741
7.35%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第一季度
167,030,986.28

41,295,671.85

40,930,825.75

-118,541,325.42

第二季度
195,304,110.37

-13,016,061.84

-14,010,204.01

-3,738,925.83

第三季度
158,226,790.43

9,379,917.78

8,885,281.53

168,271,320.00

第四季度
439,031,854.15

-73,330,176.71

-75,350,927.48

174,438,650.92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R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国 家 能 源
集 团 科 技
环 保 有 限

公司
雄亚(维尔
京) 有 限 公

司
烟 台 开 发
区 龙 源 电
力 燃 烧 控
制 工 程 有

限公司

曹波

22,382

股东性质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年 度 报 告
披 露 日 前
一 个 月 末
普 通 股 股

东总数

持股比例

23.13%

18.66%

1.04%

0.65%

22,345

持股数量

119,322,720.00

96,228,000.00

5,360,000.00

3,333,797.00

报 告 期 末
表 决 权 恢
复 的 优 先
股 股 东 总

数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0.00

0.00

0.00

0.0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持 有 特 别
表 决 权 股
份 的 股 东
总 数（ 如

有）

数量

0.00

0.00

0.00

0.00

0

刘远军

张颖

BAR -
CLAYS
BANK

PLC

庞军

牛广军

高 盛 国
际 － 自 有

资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外法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外法人

0.60%

0.56%

0.44%

0.37%

0.36%

0.34%

国家能源集团科技环保有限公司与雄亚（维尔京）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国家能源集团，未知其他股东是
否存在一致行动关系或关联关系。

3,084,500.00

2,890,000.00

2,247,666.00

1,895,300.00

1,834,800.00

1,736,973.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R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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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6年3月30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公司召开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决定于2026年4月
15日（星期三）召开公司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3月31日刊登在《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召开公司
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6-018）。由于本次股东会需审议存在前提关系的相
关提案，现将本次股东会的有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
2、股东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公司召开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

议案》，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4月15日（星期三）14:3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4月1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4月15日的交易时间，

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
年4月15日9:15-15:00。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股东只能选择
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表决结
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6年4月9日（星期四）
7、会议出席对象：
（1）截至2026年4月9日下午15:00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全体股东，股东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
股东；

（2）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会的其他人员。
8、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中山市板芙镇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园迎宾大道15号五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股东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100
1.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提案类型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
√

2.00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4.00

4.01
4.02
4.03
4.04
5.00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提前换届暨提名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候选人的议案》

选举徐凯旋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孙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骆晓刚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陈结怡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胡展坤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提前换届暨提名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候选人的议案》

选举钟玮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刘孟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谈笑天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顾晓光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累积投票提案

累积投票提案
累积投票提案
累积投票提案
累积投票提案
累积投票提案

累积投票提案

累积投票提案
累积投票提案
累积投票提案
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应选人数（4）人

√
√
√
√
√

应选人数（4）人

√
√
√
√
√

2、本次股东会因涉及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单独
计票，并对计票结果进行披露。

3、提案1.00、2.00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4、鉴于本次换届选举是根据拟修订的《公司章程》中确定的董事会人数及构成进行选举，故提案
2.00、提案3.00以及提案4.00需以提案1.00经股东会审议通过为生效前提。

5、提案3.00、提案4.00需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选举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的表决分别进行，
其中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提案 3.00采取差额选
举，应选非独立董事4名，提案4.00采取等额选举，应选独立董事4名。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其所
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乘以应选人数，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以应选人数为限在候选人中任
意分配（可以投出零票），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6、上述提案已经2026年3月30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
见与本通知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
fo.com.cn）的相关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

持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证明文件或加盖公章的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法定代表
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附件 2）、
加盖公章的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

（2）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和持股证明等办理登记手续；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
人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附件 2）、委托人股东账户卡或委托人持股证明、委托人身
份证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

（3）股东可凭以上证件采取信函（信函请注明“股东会”字样）或电子邮件方式登记，电子邮件或信
函以抵达公司的时间为准（须在2026年4月13日 16：30前送达或发送电子邮件至webmaster@pianor.
com，并来电确认），本次会议不接受电话登记。

2、现场登记时间：2026年4月13日上午9:00-11:30，下午13:30-16:30。
3、登记地点：广东省中山市板芙镇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园迎宾大道15号公司证券管理部
联系人：柯倩
电话：0760-23633926；
电子邮箱：webmaster@pianor.com。

4、注意事项：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于会前半小时到会场办理
会前相关手续；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上，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六、附件
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2、授权委托书。
特此公告。

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一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853；投票简称：皮诺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对于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上市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提案

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
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
投0票。

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对候选人A投X1票

对候选人B投X2票

…

合计

填报

X1票

X2票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各议案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举例如下：
①选举非独立董事（如提案3.00，采用差额选举，应选人数为4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4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平均分配给5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也可以在5位非独立董事候选

人中任意分配，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②选举独立董事（如提案4.00，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4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4
股东可以将票数平均分配给4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也可以在4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

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股东对总

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
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6年4月15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4月15日9:15-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

施细则（2025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数字证书”或“深圳证券交易所投
资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
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本人)出席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

4月15日召开的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代为行使
表决权，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委托人对本次会议的议案的表决指示如下（在议案表决栏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见中选择
一个并打“√”）：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累积投票提案（采用差额选举，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累积投票提案（采用等额选举，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4.00

4.01
4.02
4.03
4.04

非累积投票提案
5.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提前换届暨提名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候选人的议案》

选举徐凯旋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孙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骆晓刚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陈结怡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胡展坤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提前换届暨提名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
选人的议案》

选举钟玮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刘孟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谈笑天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顾晓光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
√
√

应选人数（4）人

√
√
√
√
√

应选人数（4）人

√
√
√
√
√

同意 反对 弃权

说明：如果委托人对某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未作具体指示（包括填写其他符号）或者对同一审
议事项有两项或多项指示的，均视为“无明确表决指示”，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思对该事项进行投票
表决。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会结束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0638 证券简称：*ST万方 公告编号：2026-057
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市值终止上市的
第十一次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截至2026年4月10日，公司股票已连续第二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1元。根据《股票上市规则》

第9.2.1条的规定，若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收盘价均低于1元，公司股票将被深交所终止上市交
易。

2、截至2026年4月10日，公司股票收盘总市值已连续十九个交易日均低于5亿元。根据《股票上
市规则》第9.2.1条规定，若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收盘总市值均低于5亿元，公司股票将被深交
所终止上市交易。

3、因触及交易类强制退市情形而终止上市的股票不进入退市整理期，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一、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原因
（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第9.2.3条的规定，公司

首次出现股票收盘价低于1元情形的，应当在次一交易日开市前披露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
示公告。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2.1条的规定，若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收盘价均低于1元，公
司股票将被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终止上市交易。因触及交易类强制退市情形而终止
上市的股票不进入退市整理期。

2026年4月9日，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收盘价格为0.99元/股，
公司首次出现股票收盘价低于1元/股的情况。截至2026年4月10日，公司股票已连续第二个交易日
收盘价低于1元，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总面值低于1元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二）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2.1条的规定，若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收盘总市值均低于5
亿元，公司股票将被深交所终止上市交易。因触及交易类强制退市情形而终止上市的股票不进入退
市整理期。

2026年 3月 16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为 1.56元/股，总市值为 4.86亿元，首次触及总市值低于 5亿
元。截至2026年4月10日，公司股票收盘总市值已连续十九个交易日均低于5亿元，公司股票存在可
能因总市值低于5亿元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二、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情况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2.1条、9.2.3条及9.2.4条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股票收盘价低于1元的，

应当在次一交易日开市前披露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出现连续十个交易日股票
收盘价均低于1元的或出现连续十个交易日每日股票收盘总市值均低于5亿元的，应当在次一交易日
开市前披露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其后每个交易日披露一次，直至相应的情形消
除或者出现终止上市情形之日止（以在先者为准）。

2026年3月1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市值终止上市的首次风险提示公告》（公
告编号：2026-036）。

2026年3月2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市值终止上市的第二次风险提示公告》
（公告编号：2026-042）。

2026年3月3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市值终止上市的第三次风险提示公告》
（公告编号：2026-044）。

2026年 4月 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市值终止上市的第四次风险提示公告》
（公告编号：2026-045）。

2026年 4月 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市值终止上市的第五次风险提示公告》
（公告编号：2026-046）。

2026年 4月 3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市值终止上市的第六次风险提示公告》
（公告编号：2026-048）。

2026年 4月 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市值终止上市的第七次风险提示公告》
（公告编号：2026-049）。

2026年 4月 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市值终止上市的第八次风险提示公告》
（公告编号：2026-050）。

2026年 4月 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市值终止上市的第九次风险提示公告》
（公告编号：2026-054）。

2026年4月1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股价低于面值终止上市的首次风险提示
暨存在可能因市值终止上市的第十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6-056）。

本公告为公司可能因市值终止上市的第十一次风险提示公告。

三、风险提示
1、公司自2025年4月30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证券简称由“万方发展”变更为“*ST万方”，证

券代码仍为“000638”，股票交易的日涨跌幅比例限制为 5%。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5年 4月 29日披露
的《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2025-031）。

2、公司预计将触及财务类终止上市的情况
（1）公司预计2025年度扣除前后营业收入不足3亿元且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均为负值，

可能触及财务类终止上市情形。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3.12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因触及第9.3.1条
第一款规定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实际触及退市风险警示情形相应年度次一年度
出现经审计的利润总额、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三者孰低为负值，且扣除后的营业收
入低于3亿元的情况，上市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根据2026年1月31日公司已披露的《2025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6-018），预计2025年度
主要财务指标区间为：营业收入 20,000万元至 25,000万元,扣除后营业收入 15,000万元至 20,000万
元；利润总额-5,500万元至-4,000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000万元至-3,500万元；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2,200万元至-1,500万元。公司预计2025年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以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均为负值，且营业收入、扣除后营业收入均低于3
亿元。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股票将因触及财务类退市情形被终止上市，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2026年2月26日，公司收到审计机构北京国府嘉盈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国
府嘉盈”）出具的《关于对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报审计进展的说明》。截至本次
审计进展说明出具之日，审计工作尚在进行中，根据国府嘉盈已获得的相关审计证据以及管理层相关
的解释说明，并与《2025年度业绩预告》进行了比较，国府嘉盈没有发现在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之处。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6年1月31日、2026年2月27日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6-018、
2026-030）。

（2）公司保留意见所涉事项能否消除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可能触及财务类终止上市情形。根据
《股票上市规则》第9.3.12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因触及第9.3.1条第一款规定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
市风险警示后，实际触及退市风险警示情形相应年度次一年度出现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
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审计报告的情况，上市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保
留意见审计报告（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25）第207002号），被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事项为公司对

吉林万方百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的可收回性存在不确定性。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不确定性情况尚未消除，公司2025年度审计报告仍存在被出具保留意

见审计报告的风险。若公司2025年度被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
股票将因触及财务类退市情形被终止上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公司于 2025 年 7 月 25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立案
调查期间，公司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各项工作，并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规定及
监管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尚在进行中，公司尚未收到就
上述立案事项的结论性意见或决定。若后续经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且相关认定的事实触及《股票上
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时，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

4、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3.6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因触及本规则第9.3.1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
三项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应当在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当年会计年度
结束后一个月内，披露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在首次风险提示公告披露后至年度报告
披露前，每十个交易日披露一次风险提示公告”。 公司已分别于 2026年 1月 14日、1月 28日、2月 10
日、2026年3月4日、2026年3月7日、2026年3月20日、2026年3月24日、2026年4月8日披露了《关于
2025年度业绩预亏暨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6-010）、《关于公司股票
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二次风险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6-015）、《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
第三次风险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6-024）、《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四次风险提示性
公告》（公告编号：2026-031）、《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五次风险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6-033）、《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六次风险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6-038）、《关于
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七次风险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6-041）、《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
止上市的第八次风险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6-051）。

5、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
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投资，审慎交易。

特此公告。

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日

证券代码：000931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2026-020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盐酸贝尼地平片中选第十一批
全国药品集中采购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公司山东华素制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山东华素）参与了第十一批全国药品集中采购的投标工作，根据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
室发布的《全国药品集中采购中选结果表（GY-YD2025-1）》及《全国药品集中采购中选品种供应清单
（GY-YD2025-1）》显示，山东华素生产的盐酸贝尼地平片（注册商标：元治?）中选本次集中采购，具体
情况如下：

一、中选产品基本情况
品种名称

盐酸贝尼地平片

适应症

原发性高血压，心绞痛。

规格
4mg
4mg
8mg
8mg

包装数量
36片/盒
60片/盒
30片/盒
60片/盒

1、本次集采中选结果于2026年2月实施，中选供应全国31省市自治区和新疆兵团，具体执行日
期以各地发布通知为准，至2028年12月31日结束。

2、采购周期内采购协议可每年一签，每年续签采购协议时，约定采购量原则上不少于首年约定采
购量，同时各厂牌中选药品年约定采购量不少于首年约定采购量90%。采购协议也可签约至采购周

期结束，同时在采购协议中明确每年约定采购量等相关内容。
3、采购周期内若提前完成当年约定采购量，超出部分中选企业仍应按中选价进行供应，直至采购

周期届满。
二、本次中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中选产品盐酸贝尼地平片是国家医保乙类产品。本次集中采购之前，盐酸贝尼地平片市场

主销是山东华素元治和原研产品可力洛。本次集中采购是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组织的第十
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首次采用按厂牌报量，元治报量稳居13个参与企业首位。本次集采中
选企业一共八家，元治属于未入围复活中选，带量采购比例24%。采购周期中，医疗机构将优先使用
本次集中采购中选品种，并确保完成约定采购量。若提前完成约定采购量，元治保有获得医疗机构增
量使用资格。本次集采落地后，公司将利用元治的品牌力，推动全渠道拓展，实现全终端覆盖，提高市
场占有率，为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奠定坚实基础。

三、风险提示
目前上述产品的中选信息已公示，采购合同签订等后续事项以及带量采购后市场销售执行情况

尚具有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
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全国药品集中采购中选结果表（GY-YD2025-1）；
2、全国药品集中采购中选品种供应清单（GY-YD2025-1）。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日

证券代码：000931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2026-021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富马酸比索洛尔片中选国家组织
集采药品协议期满品种接续采购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公司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北京华素）参与了国家组织集采药品协议期满品种接续采购的投标工作，根据国家组织
集采药品协议期满品种接续采购办公室发布的《国家组织集采药品协议期满品种接续采购中选结果
表（LC-YPJX-2026-1）》及《国家组织集采药品协议期满品种接续采购中选品种供应清单（LC-YPJX-
2026-1）》显示，北京华素生产的富马酸比索洛尔片（商品名：博苏）中选本次接续采购，具体情况如下：

一、接续中选产品基本情况
品种名称

富马酸比索洛尔片

适应症

高血压、冠心病（心绞痛）。伴有左心室收缩功能减退（射
血分数≤35%）的慢性稳定性心力衰竭。使用本品时需遵
医嘱接受ACE抑制剂、利尿剂和选择性使用强心甙类药

物治疗。

规格
2.5mg

5mg

包装数量
20片/袋

30片/盒

1、本次集采中选结果于2026年3月实施，中选供应全国31省市自治区和新疆兵团，具体执行日
期以各地发布通知为准，至2028年12月31日结束。

2、采购周期内采购协议可每年一签，每年续签采购协议时，约定采购量原则上不少于首年约定采

购量，同时各厂牌中选药品年约定采购量不少于首年约定采购量90%。采购协议也可签约至采购周
期结束，同时在采购协议中明确每年约定采购量等相关内容。

3、采购周期内若提前完成当年约定采购量，超出部分中选企业仍应按中选价进行供应，直至采购
周期届满。

二、本次中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中选产品富马酸比索洛尔片是国家医保甲类产品，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产品。本次集中采购

是国家组织集采药品协议期满品种接续采购办公室组织的集采药品协议期满品种接续采购，接续采
购报量采用按厂牌报量，博苏5mg规格（主流规格）报量位居14家参与报量企业首位。本次接续采购
中选企业一共11家，博苏中选，带量采购比例80%。采购周期中，医疗机构将优先使用本次集中采购
中选品种，并确保完成约定采购量。若提前完成约定采购量，博苏保有获得医疗机构增量使用资格。
本次接续采购落地后，公司将进一步提升博苏在各级医疗机构覆盖率，将利用博苏的品牌力，推动全
渠道拓展，实现全终端覆盖，提高市场占有率，为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奠定坚实基础。

三、风险提示
目前上述产品的中选信息已公示，采购合同签订等后续事项以及带量采购后市场销售执行情况

尚具有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
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国家组织集采药品协议期满品种接续采购中选结果表（LC-YPJX-2026-1）；
2、国家组织集采药品协议期满品种接续采购中选品种供应清单（LC-YPJX-2026-1）。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日

证券代码：001206 证券简称：依依股份 公告编号：2026-018
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期限届满暨回购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1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

十九次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上限
为4,000万元（含），回购资金总额下限为2,000万元（含）。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26.00元/
股，若按照回购股份价格上限26.00元/股测算，本次回购股份数量区间为769,230股至1,538,461股，占
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的区间为0.4160%至0.8321%。具体回购数量以回购期满或回购完成时实际回
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回购股份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
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披露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11）、《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
公告暨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12）。

鉴于公司已实施完毕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公司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26.00元/股调整为25.63
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回购公
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51）。

公司已于2025年9月3日实施完毕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方案，公司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
25.63元/股调整为25.39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

网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57）。
公司已于2026年2月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

限的议案》，将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25.39元/股调整为40.00元/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生效日
期为2026年2月4日。公司已于2026年2月4日实施完毕2025年第三季度权益分派方案，公司回购
股份价格上限将由40.00元/股调整为39.78元/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生效日期为2026年2月4日
（权益分派除权除息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2月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披
露的《关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暨回购股份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6-012）。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回购股份》
（以下简称“《回购指引》”）等有关规定，回购股份已实施完毕的，应当在两个交易日内披露回购结果公
告。截至2026年4月10日，本次股份回购事项已实施完成，现将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公司回购股份的具体情况
2025年4月16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了首次股份回购，回购公司股

份1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5%，最高成交价为16.65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6.59元/股，成交总金
额为1,663,400.00元（不含交易费用）。并于2025年4月17日披露了《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14）。回购实施期间，公司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
情况。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截至2026年4月10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共计1,283,100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69%，最高成交价为 25.56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16.59元/股，累计成交总金
额为28,843,060.72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回购价格未超过回
购方案调整后的上限 39.78元/股（含），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
案。公司本次回购方案已实施完毕。

二、回购股份实施情况与回购股份方案不存在差异的说明

公司实施股份回购的资金总额、回购价格、回购股份数量、回购实施期限等，符合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的回购方案。回购金额已达到回购方案中的回购金额下限，且未超过回购金额上限，已按回购方
案完成回购。公司实际执行情况与原披露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

三、回购股份方案的实施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经营情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健，结合公司目前经营、财务及未来发展规划，本次回购不会对公

司经营、财务、研发、债务履行能力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实施不会导致公
司的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四、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首次披露回购事项之日至回购结

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前一日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与回购方案中披露的增减持计划一致。
五、预计公司股本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数量为1,283,100股。按照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本结构计算，假设本次回

购股份全部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并全部锁定，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前

数量（股）

106,864,458

78,029,350

184,893,808

占总股本比例（%）

57.80

42.20

100.00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105,581,358

79,312,450

184,893,808

占总股本比例（%）

57.10

42.90

100.00

注：上述变动情况暂未考虑其他因素影响，具体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将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登记情况为准。

六、回购股份实施的合规性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段均符合《回

购指引》的相关规定。
（一）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

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

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七、已回购股份的后续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全部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存放期间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

积金转增股本、配股、质押等相关权利。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若
公司未能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三年内实施上述用途，尚未使用的已回购股份将依法予
以注销，公司注册资本将相应减少。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11日

证券代码：002865 证券简称：钧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9
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2025年年度
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钧达股份”）已分别于2026年3月31日、
2026年4月1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2025年年度报告》《2026年一季度报告》。为
加强与投资者交流，使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情况，公司拟于2026年4月17日（星期五）
举行2025年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

一、业绩说明会安排

1、召开时间：2026年4月17日（星期五）15:30
2、召开方式：网络+电话会议
3、召开平台：进门财经平台
4、参会人员：董事、总经理张满良；副董事长、副总经理郑洪伟；独立董事茆晓颖；财务总监周小

辉；董事会秘书郑彤等
5、会议流程：（1）介绍公司2025年和2026年第一季度经营情况（2）管理层交流
二、投资者参与方式
本次业绩说明会在进门财经平台以网络+电话会议方式举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方式报名参与。
1、网络参会
电脑端：点击链接https://s.comein.cn/6vtn4w5w，进入页面，按指引申请参会。
手机端：
（1）登陆“进门财经”APP或“进门财经平台”小程序，搜索“002865”或“钧达股份”进入“钧达股份

（002865.SZ/2865.HK）2025年报暨2026年一季报业绩说明会”，点击进入会议页面，按指引申请参会。
（2）使用手机App（如微信等）扫描下方二维码，在“申请参会”页面，按指引点击参会。

业绩说明会入口专用二维码
2、电话参会（需提前通过上述方式报名参会）
可选择接入以下号码
境内拨入：
（+86）4001510269（中国大陆）
（+86）01021377168（全球）
境外拨入：

（+852）51089680（中国香港）
（+886）277083288（中国台湾）
（+1）2087016888（美国）
（+86）1021377168（全球）
参会密码：955442
3、报名时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2026年4月17日11:30
三、咨询方式
咨询机构：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咨询电话：0898-66802555
邮箱地址：zhengquan@drinda.com.cn
特此公告。

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11日

证券代码：002746 证券简称：仙坛股份 公告编号：2026-016
山东仙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3月份销售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2026年3月份销售情况简报
山东仙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6年 3月实现鸡肉产品销售收入 45,865.57万

元，销售数量5.36万吨，同比变动幅度分别为1.16%、-2.87%，环比变动幅度分别为87.42%、120.91%。
其中，家禽饲养加工行业实现鸡肉产品销售收入 40,578.24万元，销售数量 5.04万吨（注：抵消前

的鸡肉产品销售收入为 45,709.81万元，销售数量 5.40万吨），同比变动-4.22%、-5.11%，环比变动
102.31%、132.05%；食品加工行业实现鸡肉产品销售收入5,287.33万元，销售数量0.33万吨，同比变动
77.75%、52.50%，环比变动19.76%、27.05%。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之间可能存在差异。因此上述数据仅作为阶段性数
据供投资者参考。

二、原因说明
由于2026年春节假期在2月份，根据公司生产计划安排，2026年3月份生产天数较2026年2月增

加，致公司鸡肉产品的销售数量环比增加，销售收入也相应增加。
公司调理品一期、二期工程项目的研发、品牌建设、销售市场目前已经稳步推进，调理品的生产产

能逐步释放，生产加工数量同比增加，销售数量和销售收入也随之增加。

三、风险提示
1、上述披露仅为公司鸡肉产品的销售情况，不包含其他业务。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鸡肉产品销售价格大幅波动（上升或下降）可能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敬请广大

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仙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1日


